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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十五點修正

規定對照表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十五、司法互助業務卷宗

號數，依案件之種

類，於號數上冠以

字樣如下： 

  (一)臺美司法互助協定

之案件：「助美」。 

  (二)前款以外其他外國

請求司法協助之案

件：「助外」。 

  (三)兩岸司法互助協議

之案件：「助陸」。 

  (四)外國執法機關或檢

察機關請求情資分

享之案件：「情助」

。 

十五、司法互助業務卷宗

號數，依案件之種

類，於號數上冠以

字樣如下： 

  (一)臺美司法互助協定

之案件：「助美」。 

  (二)前款以外其他外國

請求司法協助之案

件：「助外」。 

  (三)兩岸司法互助協議

之案件：「助陸」。 

 

一、參酌「檢察機關辦理

外國執法機關或檢察

機關請求情資分享作

業指引」第四點、第五

點規定意旨，檢察機

關經外國執法機關或

檢察機關檢附情資分

享書請求情資分享，

應簽請檢察長准許後

辦理，為利案件管考

與統計，爰修正第四

款規定，新增「情助」

冠字。 

二、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

正。 

 


